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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第一至二節已於2021年8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三至六節。

三　村落共擔與集體議糧：政治共同體的微觀形成機制

如前所述，每家農戶的公糧要避免簡單攤派，但是向來作為徵繳依據的

田糧冊或者不存在，或者因地權屢經變化而混亂不堪1；而邊區政府也未進

行過大規模的、系統的土地清查，「還沒有足夠的材料作根據，來公平合理分

配各縣的公糧負擔」，沒有周密地「檢查累進率和布置數之間、累進率與群眾

負擔之間的關係」2。確實，救國公糧並不僅僅是按丁論畝，更主要的是根據

每戶全年耕種土地所得、部分副業產出等人均收入大致上累進徵收3。不

過，由此而來的問題是，農戶全年農、副業收入究竟有多少，徵、繳雙方相

互之間攻防博弈，往往很難達到均衡點。邊區政府曾經談到：「一般人是逐步

實報，而不肯一下就老實的說出來。」1941年度徵糧時甘泉縣二區一鄉的買賣

塔，「全村包庇」，「經過三、四次調查」，都沒結果。直到最後由區長親自去

「步地」（測量地畝）、「看草堆」，「才將全村調查確實了」4。在此種種情形

下，當整個村莊所認領的公糧總數大大超過以往，需要負擔的農戶也大為增

加時，如何在各戶之間分配而又可避免紛爭失控以至於危及到整個邊區的生

存呢？

我們還是以較有代表性的1942年度徵糧條例為例。其中第二十條規定：

「凡居戶之家長，須遵照工作組規定之辦法進行登記，如有登記不實者，工作

組有採用清丈土地，盤量糧食，查閱賬目等辦法進行調查之權，人民不得拒

絕。」5也就是說，按照邊區政府的政策，由徵戶如實自報，或者協助徵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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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調查其土地財產，農、副業收入，家庭人口，生活情況等，據此形成該戶

的應繳糧數。在此過程中，通過正面登記，「群眾自己承認的材料」，始有「作

為徵收根據的效用」。如果不經農戶，通過側面調查，「即使百分之百的確實， 

對於群眾的實際效用很少，因為群眾對它是可以不承認的」6。1945年綏德縣

吉鎮二鄉馬家渠馬守明公糧案頗有代表性。馬守明以其1944年公糧等負擔不

公，向邊區政府控告。經查，其徵糧時所登記之土地農產收入，均屬確實，

至於副業收入，該村居民一致認為正確，而馬守明堅決不承認。為了求得解

決，給其減糧一石，馬守明仍是不繳。後來縣府的調查人員當面對證材料，

對於土地、農產，馬守明自稱均屬確實，惟副業一項，終不承認。為遷就

他，徵糧人員同意將副業完全免除，「按伊自己的承認之土地和農產計算」7。

事實上，中共至少從1925年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即主張「經鄉民會

議（農民會）的同意」始能訂定稅額，以從根本上重構傳統徵糧主、客體之間的

相互關係8。不料當初這種政治宏願，歷經十幾年的革命鬥爭，竟在這裏不

期而遇地找到了一個微觀層面的切入點9。我們且看一下1941年度清澗縣白

家岔薛家東村是如何分配各戶糧額的bk：

該村徵糧時負責指導的是連長馬升雲（馬家岔人），他不按各戶的實際收

入及家庭生活狀況做標準，竟用恐嚇手段對民眾說：要盡量的報，報的

多有我保證，報的少了要判三年徒刑。民眾怕犯罪，報糧都超過實數，

照此徵糧，被徵的人，將要餓死，所以全村民眾嚎啕痛哭。張有生在該

區徵糧工作負有重責，認為這種辦法完全違背法令，即將馬升雲撤銷，

重行徹底調查，叫民眾自報，又叫徵糧小組評判，才行公布。

各地農戶公糧的分擔方式、步驟，與此相去不遠，基本上是民眾自報、集體

評議，期間大多需要往返多次，進行調整、修正bl。我們發現，在確定戶徵

數目的過程中，儘管存在着「大戶欺〔負〕小戶」、「老戶欺負新戶」等現象bm，

大部分農戶還是不同程度地親身參與其中。換言之，他們對於自己農、副業

收益以及應繳之糧，一般而言有着或多或少的討價還價的制度性空間bn。

更重要的是，由於公糧分擔大多以村為單位bo，村落之間以及一村之內

農戶之間不僅易於形成相互比較，他們無形之中還存在着一場類似於零和博

弈的分擔關係bp。確實，「在民主評議底下，誰也隱藏不得，因為你如多打不

報，就是我和他們要替你的負擔」bq。這往往又觸發他們關注、或者暗地計算

（俗稱「捏碼子」）同村之內其他農戶的土地財產，農、副業收入以及應徵之

糧，不少時候還涉及到整個村莊的公糧負擔br。固臨縣的張補闕身為鄉政府

仲裁委員，卻因自己的公糧負擔，竟與同村的支書孟好賢爭長較短：「他的牲

口和我的一樣，可是我根底沒他硬，勞動力沒有他好，他兩兄弟還僱一短工， 

還有一位老人幫助，我的地也趕不上他的」，但是，「出東西時，我們總是一

樣，前年〔1939年〕公糧他兩石，我也兩石，去年他3石4斗，我起先才2石 

8斗，後來一定要3石4斗。可是他還有果木，我卻沒有！」bs以往政權實徵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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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額的確定，以及准此而加的各種攤派，基本上由官府冊書包辦操弄，一般糧

戶只能照冊完納；如此直接地申述自己的意見，尤其是對村內村外其他農戶

的應繳糧數相互之間的審查、評議，是幾乎不可能出現的。

有些地方，比如延安縣川口區，其村莊徵糧時雖是「分配數目字」，但是

經過了全村家長會議的討論，而且將「分配給各徵戶的糧數公開公布」，「讓各

徵戶自由討論誰應增加或減少」，給他們「以較長時間的考慮、對比、徵求意

見的機會」，所以往往有「出糧戶的熱烈鬥爭及討論」的場面。又如該縣高家溝

村，「侯應兵鬥爭侯金耀說他的〔負擔〕很重，金耀的輕，經過大家認為的確是

重了點，就給他減了二石，十一石成了九石，給侯金耀增加。大家認為拓玉

章的糧是輕，給增加了一石，他自己也承認了」bt。1942年延川永坪區夏徵

時，有一村長「以多報少」，「村民大會給他議定負擔四斗，他拒絕不出」，「經

過群眾民主鬥爭，多出了五升」；還有一位村公糧評議員，「拒絕二斗五升的負

擔，只承認一斗五升」，「經過大家的意見，仍議定二斗負擔」ck。

村莊層級這種民主分擔機制中，有一個關鍵之處對於我們更深入地把握

邊區政治共同體的構建原則十分重要：中共希望看到徵糧中主、客體之間形

成辯證統一關係，避免相互之間走向某種極端的割裂與對立。然而，1940年

富縣的「民主徵糧」卻意外地出現主、客體關係分裂，造成「人民對幹部之間的

鬥爭」，這大大地背離了中共構建政治共同體的初衷與指向，因而受到邊區政

府的批評cl。據1942年12月《解放日報》報導：「某村有一黨員，工作積極，

對黨負責，在村民大會上，當許多群眾報糧不實的時候，他就一五一十的把

各家的糧依實報出」，不料卻引起全村公憤，罵他「溜溝子」（奉迎拍馬中共徵

糧當局）cm。

這些現象都極易使邊區政府着意重構的徵糧關係荒腔走板，完成不了任

務，甚至可能衝擊、動搖整個邊區政權，所以引起了嚴重的關切。不過，也

有一些處理方式得到邊區政府的讚許。安塞縣一區二鄉的農民高老漢「在收莊

稼時，就暗中注意各家的收穫」，「到徵糧調查時，他自己首先實報，而且將

各家的收穫都據實報告了政府」。綏德縣新店區九鄉的一個地主，也是「把全

鄉土地都調查清楚，而且保證如所報不實，自甘受罰」cn。他們都獲得了邊區

政府高度評價和表揚。顯然，通過高老漢的方式實現徵糧主、客體之間的辯

證統一關係，有利於中共實現其構建政治共同體的戰略目標。

從某種角度上可以講，救國公糧的徵收，恰恰因為拋棄了以往那些「欽

定」或「官頒」的田賦冊籍，實行自報公議co，以全年實際的農、副業收益為主

計口徵收，陝甘寧邊區農戶的地位由此得以發生歷史性的變化：他們既是徵

糧客體，又同時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徵糧主體，親身參與了以往大部分時候只

能被動接受的「田賦造冊」。尤其是抗戰後期，隨着徵糧經驗的積累和方法的

不斷完善，糧戶可以參加各種形式的群眾會議，討論、決定各戶應繳的糧 

數cp，有的糧戶還在某種形式的徵糧機構（如徵糧委員會、評議委員會、徵糧

小組等）居有一席之地，其主體性不斷獲得實現與提升cq。在大多數地方，至

少從1942年開始，某種形式的村民會議甚至成為分配農戶負擔的權力機關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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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共擔與集體議糧，起初是為了解決農戶土地、收入、副業、家庭人

口等方面資訊統計缺失、不實等技術性難題，而其實踐的結果竟使村莊徵糧

權力的外在性或者說強制性問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可以說，村落共擔

與集體議糧在微觀層面上促進了中共所追求的政治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

四　從講「分」到講「理」：「敵人」與政治共同體的 
宏觀形成機制

由中共中央編定的《毛澤東選集》在開篇之處即強調：「誰是我們的敵人？

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cs在重構政治共同體內部

「耕」與「代耕」相互關係的同時，「敵人」的發現、識別與樹立，則是從宏觀上

構造着中共所追求的政治共同體，並劃定該共同體可能達到的邊界。政治共

同體的構建與「敵人」的樹立之間存在着相反的、卻是互為根據的生成機制。

由於在政治共同體範圍之內各個個體之間的切身利益、日常情感不盡相

同，如何在千差萬別的各種訴求之中，啟發、推動、樹立對共同的「敵人」（或

者說共同的利益）形成深刻、一致的認識，關係到中共革命願景的實現，也關

係到中共更有效地汲取社會資源以從事各種集體行動的能力。對此，林伯渠

提出了一種社會政治化的解決之道。在他看來，「有的人家，打了幾十石糧，

他出了幾石，還要哭幾天，這是他只顧了自己私生活，沒和政治生活打成一

片，我們還要說服教育他們。如果民眾生活和政治生活能打成一片，行政上

更容易辦事，強迫命令亦就沒有了」ct。

因此，以往「天經地義」的完糧納稅，被認為是農民與生俱來的「分」dk，

在中共的根據地裏，卻要求各級徵糧幹部為公糧的合理、合法性進行論證、

勸說與引導。在1941年12月12日給安塞縣的工作指令中，陝甘寧邊區政府諄

諄叮囑，徵糧徵草時，「對於群眾尤要深入宣傳，切實勸導」，「只有這樣，人

民才可以誠心悅服，也才可以免除逃跑現象」dl。1941年9月在固臨縣張家鄉

的一次政府會議上，當議及借糧遇到抵制時，該鄉的中共支書對此只是一再

強調「多說說」，始終未同意「綁人」或者「拉牲口」；還有一位鄉幹部則頗有感

觸地表示：「現在的社會不同了，要在過去國民黨下面，要甚麼老百姓還敢說

個『不』字？現在就不行，下農村說得不對，老百姓還敢罵人。」dm中共西北局

甚至要求：「在非危險地區，下鄉做徵糧徵草工作的幹部不騎馬、不帶特務

〔隨從的勤務員〕。」dn

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經講到，所謂現代意義上的政治，是「或多或

少自覺地參與具有某種世俗目的成就，而不是宿命地接受事件本身或來自『天

上』的控制」do。若以此而論，中共的這些表現即已顯示了傳統徵糧主、客體

關係，在陝甘寧邊區出現了某種現代性的萌芽和轉型dp。陝甘寧邊區政府認

識到，對於繳納公糧，「一般人民的特點是『懂得出得起勁』」dq、「出要出得明

白」（即在繳糧時須事先講清楚「為甚麼要負擔？為甚麼要我出這樣多，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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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他出這麼少？」等問題）dr，要求各級徵糧主體切實「進行充分的宣傳解釋工

作」，以「使人民懂得繳納公糧保證軍隊給養，便是直接為的保衞邊區，保障

人民自己的利益」，「只有人民自覺的犧牲暫時的局部的利益，才能保障永遠

的整個的利益」ds。

在外敵大舉入侵之際，民族主義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共構建政治共同體、

進行徵糧動員的主要手段。陝甘寧邊區財政廳之所以將「公糧」定性為一種臨

時性的「救國捐」，用意也源於此dt。1940年擬徵9萬石公糧時，邊區政府對

民眾旁敲側擊，提示其「想一想」，「我們為甚麼能在此安居樂業，生活一天比

一天好呢？」ek1941年11月的一個晚上，固臨縣一村莊召開全村公糧動員會

議。派往該村的徵糧工作組組長在會上講到：「老百姓為啥要出公糧呢？要保

衞邊區，保衞家庭，就要八路軍，要軍隊，就要有糧吃，老百姓就要交公糧。 

不出公糧，軍隊沒有飯吃，日本來了，頑固份子來了，哪個家庭保得住？」而

一位邊區來的「李部長」則將心比心地表示：「大家也可想一想，我們的軍隊多

吃口，多交一點糧算甚麼！他們又要打仗，又要種地，這樣大雪天還穿着麻

鞋，他們家中也是有婆姨娃娃，肯出來保護咱們，為了老百姓，我們多出幾

顆糧食，也是應該的。」el

對於「敵」、「我」之間的灰色地帶，中共則會不時強調、比較其徵糧行為

與「友區」（相對於根據地、淪陷區而言）及「國民黨統治區域」存在的差別em。

在上述固臨縣的徵糧動員會議上，當時的徵糧工作組組長就講到：「有人提出

要往外面走，走到哪兒去？哪裏不是一樣，到了友區，怕還比邊區重。」en邊

區政府注意到1941年徵糧時，米脂縣和吳堡縣由於「能夠蒐集附近友區的負擔

情形和邊區比較」，動員的效果尤為明顯eo。

為了維護、促進政治共同體意識不斷深入地方社會，邊區政府也傾向於

發掘、讚揚農民繳納公糧的自覺自願性與積極性ep，盡量不講、少講徵糧過

程中出現的各種抱怨、抵制的事情；偶爾言及，又多基於反躬自省的角度作

自我批評eq。所有這些，目的是為了表明：邊區徵糧之「理」源自於人民，而

非外在於人民。在中共手握政權的前提之下，對於人民熱烈備至的推崇與致

謝，尤其有利於邊區的徵糧工作以及政治共同體的構建，其效果殊非簡單地

下達政府法令、居高臨下地要求所能比擬。

1940年度徵糧時，鹽池縣由於「做了深入的動員」，「民眾熱情很高」，其

中一個回民村長就表示：「我們自住在邊區有了民主自由，大家尊重我們的生

活習慣，政府對我們平等相待，是過去在別的地方所找不到的。所以，我們

回民很願意出糧幫助軍隊。」er1941年4月陝甘寧邊區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就 

講到es：

軍隊和人民像血和肉一樣分不開，這在內戰時大家經歷了的。雖然長期

間的內戰，民生已疲憊不堪。但一提到軍隊需要，沒有不把它當做頭一

等事的。二十六年開始徵收救國公糧，收到一萬三千八百石，二十七年

收到一萬七千石，二十八年收到五萬二千石，二十九年收到九萬七千

石，都超過了預定數目。去年收穫，一般比前年差，然而農民卻說：「九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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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公糧不算少，但八路軍要吃，不吃飽怎好打仗？就更多些，我們也要

辦到。」

報告中也抱怨一些農民「發財了」，反而「因發財的緣故，不如窮時那樣肯幫助

軍隊」et。雖是怨言，仍透着親密之意。邊區政府甚至認為：「這些缺點的產

生，是由於政府一部分人員對抗戰工作認識不夠，沒有時刻到群眾中去激起

熱潮，或只顧到物質方面而忘記了精神方面的鼓動。」fk林伯渠在一次報告政

府工作時也反躬自責：「在今天，有些政策還不完全為人民所了解，政府、軍

隊和人民還不夠密切，其問題，除了部隊中個別份子不顧人民利益者外，重

要的是我們的政府工作還不深入。」fl1938年度徵糧時，志丹縣一區有一些鄉

幹部因為「去年已徵收過一次」，認為「今年用不着再做宣傳工作」，被邊區政

府的機關報批評為「政治上的動員工作做得不夠」fm。所以，當時統治區域與

陝甘寧邊區緊鄰的閻錫山，其本人一再盛稱中共爭取民眾，「努力到極點」，

「可謂無微不至」fn。

據學者考察，在邊區以外的神木、洛川兩縣，僅1943年就發生多起軍糧

不公的案件，其徵糧主體「將富有資產及伊等有特殊關係之富豪大商極端包

庇，不令負擔軍糧義務，反將一般貧苦人氏各色工匠及僅能維持生活之中下

戶共計九十餘家，一律按以等次派擔軍糧」fo。有諸如此類的鮮明對比，中共

「講理」工作不可能毫無效果fp。

例如，固臨縣的一個村莊，「出救國公糧時有人說自己沒吃的，出不

起」，但是經過徵糧幹部的解釋，「說抗戰要大家抗，一家抗不頂事，軍隊要

吃要用的」，結果「該出的還是出了」fq。1941年度徵糧時延安縣解家溝的農民

王福堂，「收穫量四五石，按六成折合米二七石，收穫麥子一○ ·五石，折合

小米七石五」，「秋夏田收穫量三四石五斗」，「家有六口人，平均每人有米五

石七斗五」，「按條例共徵收一○石三斗五」，但是「由於政治動員激動了納糧

的熱忱」，王福堂「自動出糧十四石」，「徵收量佔收穫量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

強」fr。該縣石窰村的農民張樹才，家有八口人，勞動力二人。他在1941年

「收穫秋糧三六石，折合細米二一石六斗，麥子一石二斗，折合小米八斗五

升，秋夏田收穫共計二二石四斗五」，「按條例應徵收六石二斗七升二」，但是

「經過宣傳解釋後」，「自動又多交公糧五斗二升八」，「徵收量佔收穫量之百分

之三○強」fs。在認識到大敵當前、自己的生活家園危在旦夕之後，在中共的

促勸之下，人們多多少少會打破一些日常利益的束縛ft。

不過，中共徵糧時提倡「講理」的工作方式也會出現一些始料未及的後果。 

據甘泉縣反映，一些農戶因感覺公糧、公債負擔過重，打算從陝甘寧邊區退

出，遷居他鄉。他們表示：「舊社會的負擔重，又出租子，有時還可以抵抗租

子，雜糧、款、牲畜都可准給的。現在不論公糧、買糧都要細糧米、麥子，

還少折合，雜糧又不要，並且折合太吃虧，比交細糧都吃虧，要調換也無法。 

現在呢？出粗雜糧出牲畜公家也不要，要拿出糧來沒有的〔交不出公糧〕，又

不能求懇，也不能抵抗，只好善走〔從邊區出走，徵繳雙方互不為難〕。」gk 

邊區徵糧時「情」、「理」並用，但在改變了傳統徵糧關係的同時，竟亦使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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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繳雙方陷入其中而難以像以往那樣直接地進行催逼或反抗。邊區政府對此仍

然反求諸己，認為是「我們的教育解釋不夠」，如果事先有正確的宣傳，事後

詳加解釋，則「人民自會了解政府之深意，自願輸將以利抗戰，庶不致引起移

居之舉」gl。

從內外分際的宏觀角度構建政治共同體，讓廣大農民同仇敵愾，需要各

級徵糧幹部持久不懈的意志和投入gm，需要他們在各種攤派問題上多做「講

理」的工作，盡可能地「公平」、「合理」。在斟酌、比較「公糧出在有糧的人身

上」還是「按家當、以家業好壞情況來估計」時，一些徵糧幹部的表現堪稱非常

「講理」，認為這兩種辦法都有「合理」之處，但也擔心可能出現加重大戶負擔

的「不合理」偏向gn。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在神府縣考察時發現：「『公平』對於

這裏的農民們是政治道德的尺度」，他們注意到：「一般幹部今天在各種攤派

問題上還比較能夠公平，他們還能代表多數農民的利益。」go

事實上，一個大規模的政治共同體的構造和夯實，若不是以某種客觀的

歷史位勢為倚靠，極易出現動力不足或者半途而廢的結局。陝甘寧邊區一定

程度上能夠得以避免這種困境，在閻錫山看來，是由於「共、我比較」，「共得

勢」，「政治上我不如共」。徐永昌則進一步指出：在中國，「不左傾或非共產

黨員，其人工作即不能充分積極與充分努力」，縱然有之，亦終不能「持久有

生氣」。1944年1月，他還曾在日記中寫道：「感覺二軍〔國民軍第二軍〕若干

朋友，其氣概實不類常人，如為編入舊戲劇，出場時必先放一股火焰」，「今

日對共黨亦有此感覺」gp。中共以階級革命為宗旨與方法，由此去追逐烏托邦

式的願景，在相當程度上為其徵糧幹部隊伍提供了行動上的持久性動力與道

義上的結構性支撐。

五　徵糧中的「罪」與「罰」：政治共同體戰略的司法性表達

我們發現，正因為中共試圖在陝甘寧地方重建一個與國內其他政權迥然

有別的政治共同體，所以邊區政府對於不按規定繳納公糧甚或有破壞形迹者， 

往往是在徵糧條例上「聲色俱厲」，實施時卻「從輕發落」，且傾向於以群眾鬥

爭、思想上的開導教育為主gq。

1937年10月邊區政府發布的徵糧布告中嚴詞聲稱：「凡我邊區人民，務須

自動如期繳納，不得隱瞞拖延，以多報少，如有造謠破壞，或鼓動人民抗拒

不繳，以及故意貪污盜竊公糧等幫助日本帝國主義之漢奸行為者，〈堅〉決予

以嚴厲處分，毫不寬貸。」gr在該年度的徵糧條例中又列舉了將給以處罰的數

種情形gs：

一、隱瞞不報者，加倍徵收。

二、呈報不實，以多報少者，其少報部分，加倍徵收。

三、不按照規定期限繳納者，除迫令照繳外，另照應繳數量加徵百分之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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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有關懲處的條例規定年度之間有所調整、變化，但是一般而言，在落實

時，邊區政府往往從構建政治共同體這一戰略大局的角度加以斟酌考量。

如眾所知，1941年邊區擬徵公糧20萬石，為抗戰時期最重。其徵收條例

規定gt：

應徵公糧人民，如有違犯下列情事者，得分別予以處罰：

（一）報告不實，企圖不繳或少繳者，其隱瞞部分加一倍徵收之。

（二）無正當理由逾期不繳者，加倍徵收之。

（三）教唆他人抗繳者，處六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徒刑，或一百元以上一千

元之下之罰金。

（四）聚眾持械拒繳者，首謀處死刑，從犯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之徒刑。

那麼，這些條例在具體實施時情形如何呢？該年度徵糧時延安縣陳家莊農民

羅文和「打糧十石報六石」，「還罵工作人員」。根據上述條例規定，至少應將

「其隱瞞部分加一倍徵收之」，但是只給他「綁了一繩」。由於羅文和「承認他的

不對」，此事也就過去了hk。鹽池縣三區的群眾張殿送「對任何動員及款項均

拖延頑抗，此次因米麥折合一事，在大會上煽動群眾反抗此種折合辦法」hl。

比照上述條例，其行為屬於「教唆他人抗繳」，應處六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徒

刑，但是鹽池縣僅將他「送縣一月生產」hm。

吳堡縣農民白升丈的情形亦是如此，據云hn：

〔白升丈〕素日為人不善，逞威行兇，稱己為三爺爺，老婆為三娘娘，村

人皆惡之。其大哥白秀才係大清時代的年高老者，為人和藹良善，村中

威信極高，但對白升丈皆深惡而痛絕之，可見其好人處事之一般。在徵

收救國公糧時，其隱瞞不報，且多方阻撓徵收工作。分配他公糧四斗五

升，不但不從，而撓動鄰戶不服，結果向縣府呈報他的冤枉。後經縣

長、徵糧工作團長親經調查，根據區上所存材料，並找其本人親談，與

材料多寡懸殊不符，奸滑強辯，堅稱打糧六石。後找其兒談話，直言不

諱，承認打糧十一石六斗，超過區上調查數字。

但是，吳堡縣有關方面僅按累進率起徵點計算，令其出公糧6斗7升，並根據

徵糧條例，「從輕處罰，關了半月禁閉」。後以白升丈「自供已錯，今後願改」， 

又將其保釋ho。邊區政府有關方面就曾講到：「處罰條例為防止群眾假報，是

不得已的辦法」，「不能機械執行」，「不能一般的瞞糧即罰」。而且，「處罰之

後，對其本人或群眾應進行解釋工作」hp。

米脂縣農民高興周「有糧不交，又行誣告」，其行為「殊屬不當」，米脂縣

請求上級對其「依法懲辦」。邊區政府在查清事實之後，並未如其所請，而是

在批答中親自對高興周循循開導：「要知道現在是打日本最困難的時候，人民

如不交公糧，戰士就沒有飯吃，不吃飯就不能保衞邊區，日本鬼子就會打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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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學術論文 來，你的財產再多些也要被敵人搶去，那時就後悔不及了」，「望你以後好好

做一個公民，把政府看做你自己的政府，交公糧、交公鹽代金看做你自己應

盡的責任，那就很好了」hq。

與保障地權佃權、促使邊區內地主農民「團結抗戰」以構建政治共同體的

政策用意類似hr，1943年開始，徵糧條例中不再有徒刑的規定，僅對於隱瞞

土地、收入，虛報人口，或者不按期限繳納者，處以不同程度的加徵hs。即

使遇有因徵糧而引起的嚴重不當行為，邊區政府亦從構建、維持政治共同體

的角度慎重對待。1944年佳縣響石區進柏村的農民李貞富，「全年副業多，農

業作得也好，農業收入也高」，徵了2石3斗，心有不滿，藉故「打擊幹部」，

「不滿意政府」，一再上告。1945年6月，佳縣政府擬以「妨害公務及誣告行

為」，判處其六個月徒刑，並擬「在該村召開群眾大會，作詳細解釋，使群眾

明瞭真情如何」ht。邊區政府卻不以為然，指出：「如以誣告論罪，在邊區發

揚民主精神及被告人尚未受到危害的情況下，實有不妥」，「只要研究查清是

非，予以批評教育即可」ik。

我們還有必要進一步考慮的是：在繳納公糧較少發生隱瞞、違抗事件 

的時候，邊區政府是如何處理的。這種情形之下，中共的司法取向較少受外

部性利害考慮的干擾、限制，更能夠充分表明其所追求的深遠戰略以及政治 

本質。

據報告，1939年延安縣屬中區六天之內就完成了徵糧任務，「原計劃徵收

數三百五十石，結果完成了三百五十七點五石」。報告講到了「不好例子」：「四

鄉劉聚旺是黨員，不肯出，經過克服出了二斗五升。三鄉川口的王小瑞，鬥

爭着不出，結果終未出，強迎保也不願出，經過鬥爭只出了五升。」除此之

外，「其餘再未發生問題」il。對此，邊區政府指示：「對不願交納者，應發動

群眾給以鬥爭，以作教育此種落後份子」，但「仍須注意鬥爭方式」im。有必要

強調的是，1939年陝甘寧邊區擬徵公糧為5萬石，此後歷年都要重許多in。

應該說，着眼於構造、維持與加強政治共同體的整個戰略，是中共因應

徵糧各種問題時主要的「道」與「術」。即使是「法辦」，邊區政府更傾向於「人

民司法」io，「不是單純的用政府權力」，而是「用群眾力量」、採取群眾鬥爭的

方式ip。更何況，這種群眾鬥爭方式往往十分奏效，陝北地方的土話稱之為

「豬尿泡打臉」，「雖然不疼臭氣難聞」iq。

1937年底陝甘寧特區黨委屢次提出：為加緊完成救國公糧，「要依靠群眾

的力量」，「發動群眾對以多報少的份子作鬥爭」ir。鹽池縣1939年度公糧徵收

時，「由群眾自己提出應徵的數目，如群眾認為不合理即提出鬥爭」。該縣徵

糧工作報告中講到：「一區一鄉王孝較為富裕，有一百隻羊九隻驢，還開一個

客棧，在大會上報名只繳二升」，「經群眾鬥爭後繳一石」；「一區二鄉李舉為一

富農，家有一千多隻羊、四五十頭駱駝」，「自己只提出十二石」，「經鬥爭後

自己又提出增加四石」is。1941年9月，安定縣報告其區域內有老紳楊漢卿，

「財產通稱殷實之家」，頑抗公糧，「更在下面表示不好態度」，以至於「影響瓦

市全城人民」的借糧、購買公債。報告表示：「屬縣意見予以依法制裁，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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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邊區政府獲悉後指示該縣縣長黃聚俊：先請楊漢卿到縣政府談話，然

後再根據實情辦理，如果他「確實查有有意破壞的真憑實據時，可以依法懲處

之」，「否則，只憑一些傳說沒有確鑿證據切不可輕動」；「如只是為了個人利益

而頑抗公債、公糧者，則應發動群眾與之鬥爭，用群眾力量強迫他出」。邊區

政府鄭重警告道：「不可輕動懲處。」it

在1942年10月的一次徵糧經驗總結中，邊區政府又一次強調：對於一 

些「頑皮落後份子」，「如果真是頑固不化，敢於以身試法，就應依法給予處

罰」，但是「同時也給予教育，促其醒悟」jk。事實上，即使對於司法領域本

身，邊區政府仍然要求司法方針必須與政治任務相配合。時任中共綏德地 

委書記的習仲勛表示：「司法工作，如果不從團結老百姓教育老百姓方面着

眼」，「即使官司斷得清楚，判決書寫得漂亮（實際上不可能辦到）」，「仍將是

失敗的」jl。

六　結語

如眾所知，中共的抗日根據地大多在各種異己的、甚至敵對的政治勢力

之間尋求立足與發展，所以，若其不以構建新型政治共同體的戰略制高點，

對徵糧中既往的以及同時期的各種主、客體關係進行革命性的重構，至少就

無法很好地維持、爭取到根據地內外大多數人用腳所投出的票jm。我們上述

的研究發現，中共所重構的徵糧主、客體關係，歸納起來，至少在以下四個

方面使其與眾不同，創造性地通過某種「延安道路」的方式打開一個嶄新的政

治社會空間：

第一，農戶繳納的糧額一般是經過自報公議之後確定的，不僅有不同程

度的討價還價的制度性空間，一些農民還在相當程度上承擔了徵糧主體的角

色。由於每家農戶所分擔的糧食往往在比較與博弈中相互議定，整個過程雖

然紛繁曲折，卻極大地消解了傳統徵糧中對於一般農民而言所具有的外在性

和強制性，在微觀層面上成為政治共同體的內部形成機制。

第二，儘管多數時候徵糧條例所規定的繳納比率並未照章執行，但是累

進的精神仍然廣泛貫穿在大多數的徵收實踐中。事實上，累進稅制是中共階

級革命的一種妥協性的財政表現。與國民黨方面顧慮重重、無法徹底推行不

同，中共在實行累進稅制方面感到擔憂的是一些徵糧幹部在行動上的過「左」

與過火，致使公糧負擔畸重畸輕，出現「擠老財」、「抓大頭」的偏向，無法從

戰略上拉攏住地主、富戶一起參與政治共同體的建設。

第三，中共否定、動搖了傳統田賦的正當性之後，不斷地從多方面為自

身的徵糧行為重新進行合理性的構築與論證。確實，不走長期以來「天經地

義」的田糧舊路，勢必要求中共各級幹部為爭取對救國公糧的正當性認同付出

更多的努力與熱情，而其徵糧行為也由此更具某種現代性與革命性的特徵。

相對於國民黨而言，中共大體上處於被壓迫的在野地位以及其構建一個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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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的政治共同體的強烈抱負，從結構上有力地塑造與限制着各級徵糧幹部的行

為表現。

第四，與傳統田賦制度下每戶糧額具有形式上的客觀法定性不同，陝甘

寧邊區每戶的糧數是通過某種集體的方式議定的，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的

主觀彈性。徵糧主、客體之間的矛盾主要不是某個糧戶頑抗或逃避公糧，而

是其不接受集體（共同體）所議定的分擔數額。從群體之內同伴的角度看，如

此行為在集體道義上是虧欠的，因此更適合、也更經常地採取群眾鬥爭和解

釋教育方式對其進行啟發、挽回與改造，不主張、更不推崇「機械地」運用法

令處罰了事，其司法實踐更推崇以團結老百姓、教育老百姓、構建政治共同

體為取向。

總之，中共以階級革命的方式構建政治共同體的戰略取向，使陝甘寧邊區 

的徵糧工作不僅「保證了抗日軍政的糧食」，還「在徵糧過程中教育了農民」jn， 

「提高了人民的認識，增強了民主政權」jo，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一些中共

黨員（徵糧主體）「硬化不進步」的問題jp。從某種角度來看，中共的徵糧政策

在財政收入、行政治理與政治共同體構建等多個方面獲得了預期的結果。當

時一些有識之士希望國民政府的徵糧政策「不僅可以達成財政政策的任務，而

且可以達成社會政策的任務」jq。然而國民政府的決心與能力難堪眾望，只作

了非常有限的嘗試。在按畝分或按商人營業額多少派購糧食的政策無果而終

之後，1944年國民政府轉而決定實行糧食累進徵借，但是局限於九個省市，

僅佔整個徵借配額的13.7%jr。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共在累進徵糧方面

進行了大量深度的創造性實踐。

不過，既然整個政治共同體的主要動力來源之一是階級革命，那麼，當

其內部的階級分化基本上被消除之後，它的維繫與運行就必須尋找新的動力

來源和社會激勵。到了抗戰末期，陝甘寧邊區試圖推行農業統一累進稅，以

刺激農戶生產致富的情緒與積極性js。雖然這一財稅探索並未因國共大規模

內戰的重燃而停止，但是由於其可能造成新的社會不平等以及對實現國家願

景可能帶來難以控制的影響jt，至少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就為一些中共領導人

所放棄，轉而逐漸走上了以「抓革命、促生產」的方式激發社會動力、追求大

同世界的道路。

正如一些新財政史學者紛紛指出的，財政不僅僅是財政而已，它反映了

國家機器的性質與能力，往往成為一個政權的政治和社會表達方式，更是國

家建設（state making）戰略中一個重要的能動性因素。（本期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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